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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
组织工作的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要求，为

弘扬劳动光荣、技能宝贵、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，将设立全国职

业教育活动周（简称活动周）。活动周的审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。

鉴于首届活动周任务重、时间紧，相关筹备工作需尽快启动，现

就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拟定的时间和主题

时间：2015 年 5月份第二周（11日至 17 日）

主题：发展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

二、拟定的主要内容

1.职业院校开放校园。活动周期间，辖区内各类职业院校开

放校园，展示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和各专业育人过程，面向中小学

生及家长和社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，让社会了解职业教育，

培养职业兴趣和职业意识，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力。

2．开展为民服务活动。各职业院校充分利用专业优势，联合

相关企业广泛开展招生就业咨询、健康饮食咨询、汽车使用与保

养知识推广、职业礼仪展示等为民服务活动。相关企业介绍企业

文化、产业发展前景、企业产品研发情况。

三、组织工作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好职业教育联席会议的作用，积极

联合各相关部门，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做好活

动周策划和各项组织工作。首届活动周期间将以适当方式在北京

举行启动仪式。

四、新闻宣传

积极联系当地新闻媒体在活动周期间做好宣传工作。围绕“发

展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”活动周主题，重点加强各职业院校活

动、当地骨干示范职业院校办学情况、优秀毕业生事迹和企业参



与职业教育、开发人力资源典型事例的报道。要注重发挥网站、

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在新闻宣传重要的作用。

各地要制定本地活动周方案，于 4月 20 日前报我司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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